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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堰市园林花卉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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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单位概况

一、单位职责

十堰市园林花卉研究所承担以下职能：

1、对苗木进行品种化和选优扩繁，制定苗木技术规程，推进

苗圃标准化、规范化生产。

2、创建新优珍稀品种繁育基地和园林苗木花卉种质资源库，

从种源上为园林苗木花卉标准化、精品化生产奠定基础。

3、进行园林苗木花卉生产繁殖，满足市场和社会需要。

4、加强新品种、新技术、新种植方式的研究应用、开发和推

广有市场前景的园林新优品种，对国外先进成熟的苗木花卉生产

管理技术和容器种植进行研究实验。

5、加强与高科和科研院所的交流合作，选择有市场应用价值

的科研成果转化项目进行应用推广。

6、负责城区凯旋苑、高速公路西出、M天下游园、天津路

沿线、体育公园、和园等 10万㎡街头绿地和游园的管护工作。

二、机构设置

十堰市园林花卉研究所（原名十堰市园林场），成立于 1981

年 1月，根据十机编[1998]20号文件核定编制 27人。属市城管执

法委二级正科级事业单位，经费实行财政差额（定补）预算管理。

年末职工 36人，其中：在职职工 13人，退休职工 23人。领导

职数 3人，现有副所长 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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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2023年单位预算情况说明

一、2023年单位预算收支情况

（一）、预算收支和增减变化情况

2023年单位预算收入总额 687.81万元，支出预算总额 687.81

万元。相比 2022年预算收入支出数减少 37.53万元，主要原因一

是在职转退休 2人，人员经费减少；二是 2023年城维费项目压

减经费（桥体立体绿化养护及城区道路鲜花绿植栽植、养护项目）

导致项目经费减少。

（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1.财政拨款收入预算

2023年单位财政拨款收入 538万元，相比 2022年增加 2万

元，主要原因一是 2023年增加非税收入 40万元；二是在职转退

休 2人，人员经费较少 8万元，压减项目经费 30万元。

2. 财政拨款支出预算

2023年单位财政拨款支出 538万元，相比 2022年增加 2万

元。主要原因一是 2023年增加非税收入 40万元；二是在职转退

休 2人，人员经费较少 8万元，压减项目经费 30万元。

3.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和增减变化情况。

2023年单位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538万元，相比 2022年增加

2万元，主要原因是一是 2023年增加非税收入 40万元；二是在

职转退休 2人，人员经费较少 8万元，压减项目经费 3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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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基本支出 92万元，主要用于在职人员基本工资、津补贴

及绩效工资；项目支出 446万元，主要是常年性单位承担的城市

管理如游园管护、桥体绿化养护、城区道路鲜花栽植与养护、行

政中心养护、市树市花品种引进及月季育苗 5个项目。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本单位2023年无此项支出，与2022年一致。

（四）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情况

2023年单位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 0万元，较 2022

年无变化。其中：公务车辆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0万元，与 2022

年一致；因公出国（境）费 0万元，无因公出国（境）计划，与

2022年一致；公务接待费 0万元，与 2022年一致。

（五）机关运行经费情况

2023年度单位公用经费支出 14.57万元，相比 2022年减少

0.99万元，原因是由在职转退休 2人所致。其中：办公费 4.32万

元、印刷费 0.5万元、邮电费 1万元，差旅费 1.00万元、维修（护）

费 1.00万元、工会经费 2.08万元、福利费 2.61万元、培训费 1.56

万元。

（六）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2023年单位政府采购预算 0万元，与 2022年预算一致。

1.货物政府采购预算 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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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程政府采购预算 0万元；

2.服务政府采购预算 0万元。

（七）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本单位 2022年底有生产业务用车 7辆，相比 2021年增加 3

辆，因花卉所下属公司原芳草地园林公司注销，全部资产转入花

卉所，无公务车辆及大型设备购置，与 2022年预算一致。

二、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2023年单位实行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有 5个，财政拨款资金

446万元，项目绩效目标具体内容详见附表。

第三部分 专用名词解释

1、财政拨款收入：指各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2、、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事

业单位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

3、基本支出：反映为保证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

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4、项目支出：反映现在单位为完成特定的工作任务或事业发

展目标，在基本的预算支出以外，财政预算专款安排的支出。

5、支出功能分类：按照政府的各项职能活动将支出进行分类；

支出经济分类：按照政府各项支出的具体用途将支出进行分类。

6、一般公共服务支出财政款：反映财政事物方面的支出。

7、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医疗保障及公务员医疗补助：反映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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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部门安排的医疗补助经费。

8、住房保障支出：反映按房改政策规定，行政事业单位向符

合条件职工用于购买住房的补贴。

9、工资福利支出：反映单位开支的在职职工劳动报酬及缴纳

各项社会保险费等。

10、机关运行经费：指保障行政单位及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

事业单位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日常运行经费。

11、三公经费：是指政府部门人员因公出国（境）经费、公

务接待费、公务车购置及运行费。

第四部分 2023年单位预算公开表

一、收支总表

二、收入总表

三、支出总表

四、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五、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

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

七、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表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

九、项目支出表

十、项目绩效目标公开表


